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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5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责

北京市丰台区道路养护中心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职能主要为：负责区属市政道路管理养护工作；负责区属道路、市政设施的巡查工作；负责区属市政设施应急抢险、环境应急抢险和道路防汛抢险工作。根据职能丰台区道路养护中心分为四部一室，分别是：办公室、巡养管理部、信息核算部、安全应急部、财务部。

（二）人员构成情况

北京市丰台区道路养护中心行政编制0人，实际0人；事业编制89人，实际在职人员63人；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0人。离退休人员231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231人。

（三）本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丰台区道路养护中心坚决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提出的事业单位改革任务目标，将进一步巩固增强所承担的三项主要职能，分别是区属道路养护、道路巡查及“接诉即办”（即12345热线），防汛应急抢险职责。

1. 提高区属道路养护标准，做好精细化管理工作，按时保量完成区属道路病虫害的修复。对丰台区属道路开展道路病害零星修补，完成市、区布置的各类道路及附属设施养护任务。对区无主道路安排临时修复。消除各类道路及附属设施安全隐患，提高道路整体水平。保障道路不低于规定使用寿命，为人民群众出行提供便捷安全的交通条件。

2.加大对丰台全区所有道路按照道路等级和规定进行巡查全覆盖，确保不留安全死角，及时发现道路问题，快速解决人民群众道路出行的有关诉求。

3.坚持以办为先的原则，积极寻求解决途径，全力推动问题解决，强化运用“吹哨报到”机制，推动诉求解决。梳理周期性、季节问题清单，制定预案，提前排查走访；对道路养护等高频诉求开展系统治理。
4.严格落实上级指示精神，保质保量的完成各种应急抢险事件的处理和汛期区属道路各防汛值守点的值守排水工作。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2025年收入预算8380.95万元，比2024年7786.63万元增加594.32万元，增长7.7%，主要原因为新增“美域中街、双林东路专项养护”项目经费。其中：本年财政拨款收入8380.95万元,比2024年7786.63万元增加594.32万元；本年其他资金收入0万元,与2024年持平；上年结转结余资金0万元,与2024年持平。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5年支出预算8380.95万元，比2024年7786.63万元增加594.32万元，增长7.7%，主要原因为新增“美域中街、双林东路专项养护”项目。
（一）基本支出预算2577.96万元，占总支出预算30.80%，比2024年2779.73万元减少201.77万元，减少8%
（二）项目支出预算5802.99万元，比2024年5006.91万元增加796.08万元，增长16%，主要原因为新增“美域中街、双林东路专项养护”项目。
（三）事业单位经营支出0万元。

（四）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北京市丰台区道路养护中心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开支单位包括1个所属单位。

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25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48.60万元，与202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持平。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用。2025年预算数0万元，与2024年持平
2.公务接待费。2025年预算数0万元，与2024年持平。

3.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25年预算数48.6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2025年预算数0万元，与2024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25年预算数48.6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加油13.50万元，公务用车维修29.39万元，公务用车保险5.71万元，其他0万元,与2024年持平。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政府采购预算情况说明

2025年北京市丰台区道路养护中心政府采购预算总额5297.49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2248.44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3049.05万元。
（二）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说明

2025年北京市丰台区道路养护中心政府购买服务预算总额0万元。
（三）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2025年北京市丰台区道路养护中心0家行政单位以及0家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0万元。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四）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2025年，北京市丰台区道路养护中心填报绩效目标的预算项目9个，占2025年全部预算项目9个的100%。填报绩效目标的项目支出预算5802.99万元，占本部门全部项目支出预算的100%。（注：不含基本支出）

（五）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5年无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5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算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止2024年底，本部门共有车辆27台，共计377.89万元；单位价值100万元（含）以上的设备（不含车辆）2台（套），共计254万元。

其他事项说明

无
六、名词解释
预算：指遵循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年度集中性财政收支计划。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地方各级预算一般不列赤字。
政府预算体系：由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共同组成。四本预算保持完整、独立并相衔接，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
一般公共预算：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政府采购: 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是规范财政支出管理和强化预算约束的有效措施。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指区级预算部门或单位依据职责和事业发展要求，设立并通过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在一定期限内预期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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